
广东省挟贫开发领导小组文件

粤 扶 组 〔⒛ 15〕 13号

省挟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组织开展广东省
⒛ 1s-2015年 扶 贫 开 发

“

双 到

”

考核验收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挟贫开发领导小组,省 直、中直驻粤

帮扶单位 :

根据国务院扶贫办考核工作有关要求和 《广东省 2013

-⒛ 15年挟贫开发
“
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工作考核办法》(粤

挟 〔 ⒛ 13〕 8号 ,下 称 《 考 核 办 法 》 ),现 将 ⒛ 13-⒛ 15年
扶

贫开发
“
双到

”
考核验收工作安排如下 :

一、考核组织

考核验收工作由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统一组织,具体 由

省挟贫办牵头,省 委组织部、省直机关工委、省民政厅、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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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农业厅、省统计局组

成省扶贫开发
“
双到

”
考核工作办公室,依据 《考核办法》

组织实施全省 2013-⒛ 15年扶贫开发
“
双到

”
考核验收工

作。

二、考核对象

(一 )全省 2571个重点帮扶村。

(二 )21个地级以上市、顺德 区,重 点帮扶村所在的

77个县 (市 、区 )党 委、政府。

(三 )有扶贫任务的 226个省直和中直驻粤帮挟单位。

三、考核时间

11月 1日 至 12月 30日 。

四、考核内容

(一 )挟贫开发
“
双到

”工作领导班子责任落实情况。

(二 )重 点帮扶村集体经济、贫困户增收脱贫目标实现

情况,产 业化扶贫、劳动技能培训和转移务工开展情况。

(三 )民 生和社会保障政策落实情况,医疗、教育和安

全饮水达标情况,住房改造和
“
两不搬迁

”
任务完成情况。

(四 )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情况,主要是村道建

设、公共文体设施建设和基本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情况,村容

村貌改善情况。

(五 )基层组织建设、合作组织建设带动,以及其它长

效机制建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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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详见 《考核办法》考核指标。)

五、考核程序

10月 下旬,省 完成对各地级以上市挟贫 (协作 )办业务

骨干及省直、中直驻粤帮挟单位驻村干部考核验收工作培

训。10月 30日 前,地级以上市完成所属挟贫系统干部业务

骨干、驻村干部培训。在此基础上,考核验收工作从 11月 1

日开始,按如下程序组织实施 :

(一 )贫 因村组织调查填报工作

根据 《考核办法》要求,驻村干部会同村委会组织开展

入户调查,组 织对帮扶方、被帮扶方开展民主测评,登录省

挟贫信息系统填写上报考核指标数据信息。该项工作 11月

10日 前完成。

(二 )县组织本级考核填报和全面核查工作

根据 《考核办法》要求,县挟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有关

成员单位 ,对县党委、政府完成考核指标情况开展调查并进

行网上填报。与此同时,组织挟贫系统工作人员、驻村干部

交叉对所属 (重 点县包括省直、中直驻粤帮扶单位 )贫 困村

进行全覆盖核查。该项工作 11月 20日 前完成。

(三 )市组织本级考核填报和抽查

根据 《考核办法》要求,市 扶贫办牵头组织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有关成员单位 ,对市党委、政府完成考核指标情况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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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调查并进行网上填报。同时,组 织挟贫系统工作人员、驻

村干部对全市所属 (包 括辖区内省、直中直单位帮挟 )贫 困

村,按照 30%的 比例进行交叉核查。该项工作 11月 30日 前

完成。  ˉ

(四 )省 组织抽查和评分

依据 《考核办法》,抽 调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14个成员

单位 1名 副厅级以上领导带队,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主管部门

和业务骨干参加组成 14个工作组,赴 14个欠发达市按照不

低于 10%的 比例开展抽查核实工作。在此基础上,省考核工

作办公室通过考核信息系统自动评分得出各地、帮挟单位考

核成绩。该项工作 12月 20日 前完成。

六、考核成绩认定

12月 30日 前,省考核办将考核成绩及考核总结上报省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定,批复后以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名

义进行通报。

七、考核责任

请各地强化考核验收工作责任落实,对考核验收工作不

到位、考核结果与实际情况不符的,实行责任倒查、共同追

责。

八、其它事项处理

上述考核验收方案中没有涉及的事项 ,《考核办法》有

一 4—



规定的按照规定执行。否则,由 省考核工作办公室研究提出

处理办法,报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同意后执行。

小组

日

(联
系 人 :付 强 ,uo-3787“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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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府办公厅 (综 合二处 )。

广东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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